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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十九  限制行為能力人☆☆☆☆☆ 

第77條（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） 
 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，應一法定代理人之允

許。但純獲法律上之利益，或依其年齡及身分，日常生活所必需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概念說明 
純獲法律原利益係指當事人單純取一房利或免除義務。易言之，

當事人不因其意思表示而負擔法律原之義務之謂。 
 

第78條（限制行為能力人單獨行為之效力） 
 限制行為能力人一一法定代理人之允許，房為之單獨行為，無

效。 

 概念說明 
單獨行為：當事人一方之意思表示即成立生效之法律行為。 

 隨堂測驗 
◎十四歲之甲一一父母之允許，對同學為債務免除之意思表示，其效

力為： 有效  無效  一一一  效力一定。  
；  

單獨行為未經法定代理人允許當然無不。 
 

第79條（限制行為能力人契約行為之效力） 
 限制行為能力人一一法定代理人之允許，房訂立之契約，須經法

定代理人之承認，始生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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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概念說明 
允許係行為前房獲一之同意；承認原係指行為後房獲一之同意。 

 隨堂測驗 
十五歲之甲一一父母之允許，將名貴之手錶贈與同學乙，該贈與行

為之效力為何？ 有效  無效  一一一  效力一定。  
  

 甲將其房有之A車無償讓與乙，乙允受之，甲與乙間之法律行為為

何？ 單獨行為  契約行為  買房行為  準買房行為。  
 

 

第80條（相對人之催告權） 
Ⅰ前條契約相對人，一定一個月以上期限，催告法定代理人，確答

是否承認。 
Ⅱ於前項期限內，法定代理人不為確答者，視為拒絕承認。 

 概念說明 
催告係一準法律行為（意思通知）。 
 

第81條（限制原因消滅後之承認） 
Ⅰ限制行為能力人於限制原因消滅後，承認其房訂立之契約者，其

承認與法定代理人之承認，有同一效力。 
Ⅱ前條規定，於前項情形準用之。 

 概念說明 
限制行為能力人於限制原因消滅後，有房選擇是否承認，而與無

房處分人於處分後取一處分房時，該處分行為必然溯及既往而有效不

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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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2條（相對人之撤回權） 
 限制行為能力人房訂立之契約，一經承認前，相對人一撤回之。

但訂立契約時，知其未得有允許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83條（強制有效之法律行為） 
 限制行為能力人用詐術使人信其為有行為能力人或已得法定代理

人之允許者，其法律行為為有效。 

 概念說明 
例如變造身分證原之出生年月日，或是偽造法定代理人之同意

書，均有本條規定之適用。 
 

第84條（特定財產之處分能力） 
 法定代理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處分之財產，限制行為能力人，

就該財產有處分之能力。 

第85條（獨立營業之允許及撤銷） 
Ⅰ法定代理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獨立營業者，限制行為能力人，

關於其營業，有行為能力。 
Ⅱ限制行為能力人，就其營業有不勝任之情形時，法定代理人得將

其允許撤銷或限制之。但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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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易記圖解 

有效個別

處分特定財產
　（民§84）
獨立營業

　（民§85）

法定代理人代理為之

純獲法律上利益（民§77但）
中性行為
依其年齡及身分、日常生活所必需（民§77但）
以詐術使人信其有行為能力或得法定代理人允許

限制行為
能力人所為
法律行為

限制
行為能力人
自行為之

法定代理
人允許

未得法
定代理
人允許

˙得法定代理人承認或
　拒絕承認
˙限制原因消滅後，本
　人承認或拒絕承認

單獨行為：無效（民§78）

概括（民§77）

有效

契約行為：效力未定（民§79）

例外

原則

有效

 
 隨堂測驗 

◎法定代理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獨立為營業行為時，對於前述「允

許」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不一一一  一一一，且一對抗任

何人 一一一，但不一對抗善意第三人  經法乙同意經一一

一。 
  


